
河  海  大  学  文  件
河海校科教〔2004〕38号

关于印发《河海大学研究生国际学术

交流基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各单位：

为了加强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建设，促进高水平学术交流，跟踪学科前沿，扩展学术视野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学校设立河海大学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。为了做好该项工作，特制定《河海大学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管理办法》。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河海大学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管理办法
二○○四年四月二十九日

主题词：研究生　学术　管理　通知

  河海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04年4月29日印发 
  录入：冯  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吴宁萍

附件：

河海大学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建设，促进高水平学术交流，跟踪学科前沿，扩展学术视野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特设立河海大学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。为了做好该项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“河海大学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”列入学校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计划，该基金同时接受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，资金的审批由研究生院负责。

第三条  本基金资助对象为我校在学全脱产博士研究生。

第四条  资助类别

1. A类

对参加境外重要国际学术会议（一般指由国际学术组织主办的定期学术会议，下同），论文被正式出版的论文集（或期刊）收录，并在大会上宣读学术论文的作者，资助参加会议的注册费、往返国际旅费和住宿费。

2. B类

对参加境外重要国际学术会议，论文被正式出版的论文集（或期刊）收录的作者，资助参加会议的往返国际旅费。

3. C类

对参加在国内召开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，论文被正式出版的论文集（或期刊）收录的作者，资助参加会议的注册费（不含考察费）和往返旅费（限车船）。

被收录的学术论文，必须是申请人为第一作者，或第一作者为导师、申请人为第二作者。论文作者单位必须为河海大学。

第五条  所资助的费用是指扣除获得对方资助后的费用。

第六条  申请资助程序

1. 申请人参加会议前凭有关材料向研究生院提出申请，并填写“河海大学资助博士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申请表”（见附表）；

2. 申请人持“申请表”和相关材料送交所在学院（系），由导师和分管领导分别提出初审意见，报送研究生院审批和备案；

3. 受资助人会后凭有效票据及有关总结材料，按批准的资助类别经研究生院审批后到财务处报销。

第七条  受资助人必须履行的职责和义务

1. 保持优良学风，遵守学术规范；

2. 维护国家和学校利益和荣誉，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；

3. 项目完成后提交一份参加会议的情况和总结报告，留研究生院归档；

4. 参加会议获取的资料能提供他人共享；

5. 接受有关部门对受资助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与审查。

第八条  对利用资助经费从事与申请理由不符事项的人员，一经发现，将取消被资助人资助资格；已经资助的，应退回所有资助款项，同时予以通报批评。

第九条  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
附表：

河海大学资助博士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申请表
批准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请人姓名
	
	性　别
	
	年级
	
	年龄
	

	导师姓名
	
	申请人联系电话
	

	所在学院
	
	所学专业
	
	研究方向
	

	申

请


	学术会议名称
	 

	
	参会论文题目
	

	
	会议地点
	
	会议时间
	年   月    日

	
	申请资助类别
	
	预算资助金额
（人民币万元）
	（附预算表）

	
	导师意见：

导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学院（系）意见：

1.是否同意资助       □是  □否

2.学院（系）是否资助 □是  □否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年  月  日
	研究生院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报

销
	决算资助金额
（人民币万元）
	（附决算表）

	
	研究生院审核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备注：1、申请时需随上表提供如下材料：会议通知、论文录用通知、邀请函、预算表。

2、报销时需随上表提供如下材料：属会议资助范围的有效票据、决算表、论文复印件、

会议小结。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
















 — 4 —

— 1 —


